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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水利厅行政许可决定
鄂水许可〔2021〕73号

省水利厅关于漳河灌区二干渠董岗桥改建工程
占用农业灌排设施补救措施方案的复函

沙洋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

你中心关于改建董岗桥占用农业灌排设施申请表及相关资料

收悉。经研究，现就该工程占用农业灌排设施补救措施方案函复

如下：

一、基本同意在漳河灌区二干渠桩号 38+150处渠道管理范
围内改建董岗桥工程的补救措施方案。

1．工程措施：重建董岗桥范围内受影响的护坡及护底，设计
标准应不低于原标准，并加强桥台周边防护。做好左右岸桥台与

渠堤路面的顺接，0#桥台与渠堤路面左右顺接各长 25.0米，1#桥
台与渠堤路面左右顺接各长 10.0米，共计长 70.0米。顺接路基全
宽 4.0米，路面宽 3.0米，路肩培土各 0.5米。路面从下至上分别
为 20厘米厚渣石、18厘米厚 C30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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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工程措施：涉及占用二干渠渠道管理用地 1.21亩征地，
占用渠段水土保持、白蚁防治和管理设施等补偿措施。

3．补救措施方案总概算为 17.03万元，其中工程措施为 12.00
万元，非工程措施为 5.03万元。资金筹措及使用由你中心负责。
二、你中心应充分注意该工程施工对防汛抢险及运行管理的

影响，保护好渠道等灌排水利工程，如有损毁应及时按原标准予

以恢复，严禁将弃土弃渣倾倒在渠道管理范围内。若因该工程施

工和运行造成渠道险情，你中心应负责整险并承担全部责任。

三、为确保渠道防汛及灌溉用水安全，应合理安排施工工期，

不得影响渠道防汛和灌溉输水。拟建工程开工前，应按规定到渠

道主管部门办理相关手续，接受其监督管理。

四、本行政许可决定有效期为一年，自签发之日起计算。期

满后，若该工程未开工建设，或者未取得国家审批、核准，本许

可决定自行失效。需延续有效期的，应在有效期满 30日前提出延
续申请。工程建设过程中涉及渠道建设方案有较大变更的，应按

规定重新办理许可手续。

湖北省水利厅

2021年 4月 14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省漳河工程管理局，荆门市、沙洋县水利和湖泊局。

湖北省水利厅办公室 2021年 4月 1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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